
花蓮縣 萬榮 鄉      村  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復表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復時間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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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案核定結果： 

原案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合兒少生活扶助資格。 

複審結果：  

1.□不符合兒少扶助資格 

 

2.□符合兒少扶助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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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相關證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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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□維持原核定結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□建議核列兒少生活扶助資格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由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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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 長  鄉 （ 鎮 、 市 ） 長  


